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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宪法日特刊

近年来，新河法院大力加强法院党建工
作，把党建工作贯穿于思想建设、队伍建设、
审判管理、司法服务等各项工作的始终，不断
创新党建工作的思路、机制、方法和载体，坚
持抓班子带骨干、抓骨干带队伍、抓队伍促业
务，不断提升党组织的政治公信力和发展引
领力，形成了党建、审判、执行工作齐抓共赢
的良好局面，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
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。

新河法院把党建工作作为其他工作的基
础 和 前 提 ，持 续 抓 好“ 以 党 建 带 队 建 、促 审
判”：充分发挥党组领导核心、党支部战斗堡
垒、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敢于承诺“向我看齐，
对我监督”“把党支部建在庭上，一名党员干
警就是一面旗帜”，设立“党员示范岗”和“党
员公示牌”，结合党建工作主题开展了“不忘
初心、牢记使命”等主题教育活动，党员干警

的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明显提高。在“扫黑

除恶”专项斗争、决胜“基本解决执行难”、脱
贫攻坚等重点工作中，该院干警始终坚守着
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，勇往直前、敢于拼
搏、攻坚克难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，提
前完成 2018 年重点工作任务，实现了新河法
院整体工作的新发展、新跨越。

2017 年至 2018 年 11 月底，该院共受理各
类案件 3084 件，结案 2688 件，结案率 87.16%，
无发还、改判案件；调解撤诉率全市第二；服
判息诉率排在全市前列；法官人均年结案数
96 件，同比增长 124.08%，法定审限内结案率
99.81%，在受案数与结案数年均增长 67.15%、
59.81%的基础上，实现了司法满意度和案件
质效的显著提升。该院党建工作得到了县委
领导、市委政法委的肯定和推广，先后获得

“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”“全市创先争优先进
基层党组织”“全市群众满意窗口”“全县十佳
服务单位”等荣誉称号。

2008年 11月 21日，法院干警在新河中学开展预防
青少年犯罪讲座。

2007 年 5 月 15 日，新建审判综
合楼奠基。

2006 年 8月 22 日，开庭审理一
起刑事案件。

2004 年 10 月 5日，邢台中院案
件听证会在新河法院举行。

1995年11月15日，全体干警合影留念。

2001年6月25日，人大代表旁听庭审。

2010 年 6 月 21 日，召开保持党
的纯洁性活动动员大会。 2012年 6月 21日，组织干警开展文体活动。

——新河法院改革发展40年侧记

改革发展扬帆起 激流勇进正当时

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序幕，新河
法院各项工作伴随着改革开放一同成长，见证了中国改
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，该院紧跟党的

步伐，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，依法忠实
履行司法审判职能，人民法院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
的变化。

1950 年 6 月 10 日，新河县人民
法院成立，成立之初内部仅设有几
个庭室，人员仅 13 人。经过数轮机
构改革，特别是 2017 年的内设机构
改革，现已形成部门各司其职、协
调配合的工作局面，推动法院各项
工作稳步发展。

新 河 法 院 作 为 邢 台 市 最 小 法
院 ，近 年 来 案 件 数 量 急 剧 增 加 。
2010 年 至 2017 年 ，该 院 案 件 从 192
件急剧上升至 1496 件，而人员编制

数基本未动。该院原有内设机

构 19 个，机构繁杂、人浮于事的弊
端日益凸显。为此，以党组书记、
院 长 刘 建 鹏 为 首 的 党 组 一 班 人 决
定打破原有的庭室机构建构，实行
扁平化管理，确保 85%的力量屯兵
于办案一线。2017 年 6 月根据最高
人 民 法 院 司 法 改 革 精 神 和 标 准 要
求，率先在全省启动内设机构改革，
经过几次修改完善，现已形成立案
庭（诉讼服务中心）、综合审判庭、执
行局、政治部、综合办公室（司法警
察大队）5 个内设机构。立案庭负责

立案登记、申诉审查、诉非衔接、人
民陪审员管理、信访接待、12368 诉
讼服务平台等工作；综合审判庭负
责审判、审判管理、司法调研等工
作；执行局负责执行、诉前及诉讼保
全的实施、先予执行等工作；政治部
负责党建、监察、组织人事等工作；
综合办公室负责后勤保障、机关管
理、档案管理等工作。

内设机构改革后，各项改革红
利迅速释放。一是司法效率大为提
高。删去功能重叠、冗余的部门，能

够科学配置司法资源，最大限度激
发人的积极性，释放生产力，2018 年
全 院 14 名 法 官 人 均 结 案 超 过 120
件。为破解执行难，这次改革整合加
强了执行局，整个团队有 12 人，基本
实现了用最好的兵、办最难的事的预
期目标。截至 2018 年 11 月 25 日，执
行各类案件 561 件，执结案件 362 件，
一大批执行积案执行兑现为“真金白
银”，老百姓得到了实惠。河北长安
网、《河北法制报》、邢台电视台等媒
体分别多次进行报道。

机构改革促发展 优化资源激活力

矛盾纠纷化解难
“一乡一庭”显奇功

40 年来，新河法院在县委的坚强领导和
院党组的带领下，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法院
工作的绝对领导，深入践行司法为民根本宗
旨，为全县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化解矛盾纠
纷、维护社会稳定上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司法
服务和保障。

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，新河法院受理的
案件数量呈几何级倍增，大量矛盾纠纷涌入
法院。对此，该院党组书记、院长刘建鹏自上
任以来，就高度重视、分类研判、问计群众、科学
施策，带领新河法院找出解决当前问题的有效
途径——推进“一乡一庭”和“互联网+诉非衔接
工作”融合发展，使得化解矛盾纠纷和提高审执
工作质效取得双赢。为此，院党组积极争取到
县委、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，解决了乡镇法
庭的用房、人员设施等问题。制定出台《新河县
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“一乡一庭”工作的实
施意见》《新河县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选任及管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联合新河县委政法委出台《新
河县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建立“互联
网＋诉非衔接”工作机制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
调解工作的意见》，为“一乡一庭”工作的开展提
供了制度和人员保障。制定出台了《新河县人
民法院“一乡一庭”暨“互联网+诉非衔接”工作

考核办法》，为“一乡一庭”工作机制的顺畅

运行提供了有效依据。
新河法院自创新推进“一乡一庭”暨“互

联网+诉非衔接”融合发展工作以来，受到了
上级法院领导、辖区党政部门领导和广大群
众的肯定和好评，其效果逐渐显现。普通民
事案件进入诉讼数逐渐下降。通过诉调对接
工作的开展，人民法庭与民调组织、村委会、
司法所、派出所等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，基层
组织对人民法院开展的工作配合更加积极，
基层组织工作的灵活性与法院工作的专业性
形成了有效互补。“一乡一庭”暨“互联网+诉
非衔接”工作的开展，进一步调动了人民调解
员、人民陪审员在矛盾化解中的参与热情，发
挥了主力军的作用。截至目前，该院通过“一
乡一庭”暨“互联网+诉非衔接”工作机制向当
事人介绍推荐适用诉非衔接机制案件 1500 余
件，“互联网+诉非衔接”工作平台对新收 34
件诉前案件推送委托，调解成功 16 件，其中司
法确认 10 件。乡镇法庭已接待群众咨询 300
多人次，调解各类纠纷 70 多件，1000 多件矛盾
纠纷在乡村得到妥善处理，半数以上的村实
现了无诉讼，实现了“小事不出村，大事不出
乡，矛盾不上交”，为农村的社会和谐稳定做
出了积极贡献。《河北法制报》、邢台电视台多
次予以报道推广。

以党建统领全局
实现整体工作新跨越

贾希玲 吴春成

2013 年 12 月 4日，干警走上街
头，开展法律咨询、宣传活动。

2014年 11月 9日，入额法官宣誓。

2015 年 6 月 1 日，落实“三
实三严”活动，开展院长讲座。

2016 年 6 月 6 日，干警赴天津执
行一起合同纠纷案件。

2017 年，农民工工资执行兑现，
他们为法官送来锦旗，表达感激之情。

2018 年 6 月，刘建鹏院长为全体
干警上党课。

2005 年 10 月 5 日，县委政法
委领导到新河法院指导工作。


